
— 1 —

山 东 省 应 急 管 理 厅

文件

山 东 省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委 员 会 办 公 室
山 东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
山 东 省 科 学 技 术 厅
山 东 省 民 政 厅
山 东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
山 东 省 自 然 资 源 厅
山 东 省 生 态 环 境 厅
山 东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
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山 东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中 国 人 民 银 行 济 南 分 行
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
中国证 劵 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

鲁应急发〔2021〕9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领域严重失信行为
联合惩戒工作的通知

各市有关部门、机构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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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，及时有效惩戒严重失信行为，推动生产经营单位履行安全生

产主体责任，根据《山东省社会信用条例》《关于印发〈关于对

安全生产领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

合作备忘录〉的通知》（发改财金〔2016〕1001 号）、《关于

贯彻落实国办发〔2019〕35 号文件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

管机制的意见》（鲁信用办〔2019〕8 号）、《关于贯彻落实国

办发〔2020〕49 号文件提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制化、规范化

水平的实施意见》（鲁信用办〔2021〕3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就

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领域严重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执行安全生产“黑名单”认定标准。要严格执行《对

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为开展联合惩戒的实施办法》（安监总办

〔2017〕49 号）、《关于建立安全生产领域“红黑名单”制度

开展联合激励和惩戒的实施细则》（鲁安监发〔2018〕92 号）

规定的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“黑名单”认定标准，特别是对发

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严重失信企业，以及存在未取得安全许可

擅自开展生产经营建设活动，发现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及时

整改仍组织从业人员冒险作业，对抗安全监管监察，瞒报、谎报、

迟报生产安全事故等严重失信行为的，一律纳入联合惩戒管理。

省应急管理厅自收到应急管理部关于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“黑

名单”公告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相关信息交换至“信用山东”

平台，并向省有关部门、失信行为发生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通报。

（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牵头，有关部门分工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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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加强安全监管执法。各级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根据

职责分工，依法依规对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“黑名单”企业加

大执法检查频次。其中，县级部门每季度至少检查一次，市级部

门每半年至少检查一次。省级部门随机组织抽查检查。（省级负

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按规定职责负责）

三、加强行业性约束和惩戒。对纳入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

“黑名单”的企业及其主要负责人，省级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

门要会同省民政厅支持和指导相关行业协会商会依法依规开展

行业惩戒。相关行业协会商会应当在下达惩戒措施的同时分别抄

报省应急管理厅、省民政厅和省级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。（省

级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、省民政厅按规定职责负责）

四、加强社会性约束和惩戒。对纳入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

“黑名单”的企业及其主要负责人，加强舆论监督，推动在各级

报刊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等媒体予以曝光。（省应急管理厅会同

有关宣传部门和单位负责）

五、严格执行信用信息“双公示”规定。各级负有安全监管

职责的部门应当在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作出行政决定之日起 7

个工作日内在本级信用信息平台公示。安全生产领域被处以责令

停产停业、责令关闭或吊销许可证的行政处罚信息，公示期限为

三年，公示期间不予修复；安全生产领域其他具有一定社会影响

的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限为三个月到一年。依据简易程序作出行

政处罚除外。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变更、撤销、确认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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